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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打击、整治非法集资犯罪
活动，提高公众对非法集资新型陷阱的
认知，6月15日，邮储银行银川市分行积
极响应自治区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要求，以“守住钱袋
子 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在海宝公园组
织开展了防范非法金融现场宣传活动。

除现场宣传活动外，该分行辖内网
点也充分发挥与客户零距离接触的优
势，多措并举开展宣传活动。一是通过
邀请客户参与中国银行保险报组织的防

范非法集资知识答题活动，做好防范非
法集资新型陷阱的知识普及；二是在网
点厅堂业务办理区、理财专区、自助银行
区发放相关宣传材料、张贴海报、利用网
点媒体设备及LED屏循环滚动播放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等宣传知识。

据了解，本次宣传活动有效增强与
提高了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从源头上遏制了非法集资，保障
了群众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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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银川市分行

积极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

有序推动
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实施

为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实施《企业会计准则

第25号——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新保险合同

会计准则”）的指导，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新保险合同会

计准则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进一

步细化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实施安排和指

导，为非上市企业提供了简化处理的选择，并对

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

活动中，两地金融机构代表通
过直播连线，共话金融安全，普及
金融知识。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
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赵耐香
率先出镜，以党建为引领，生动讲
述金融消费维权知识。随即，宁夏
消费者协会、宁夏银行业协会、福
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负责
人与闽宁两地14位金融机构负责
人现身云端，分享金融协作成果，
展示金融为民举措，以专业诠释责
任，面向全国观众充分揭露不同类
型的金融领域“黑灰产”，传播防范
技能和维权手段，为净化市场环
境、规范行业秩序、稳健金融发展注
入强心剂。

位于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镇史
馆前的宁夏活动现场，农业银行宁
夏分行、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等8
家金融机构精心设计的宣教展区整
齐排列、主题鲜明。主持人和宣传
代表通过互动，在直播镜头中，向线
上线下消费者全方位、全景式揭露
恶意反催收、非法集资、征信修复等
非法金融中介乱象和诈骗套路，普

及金融风险防范知识，凝聚联防联
建、共治共享合力。与此同时，位于
福州市西湖公园晨曦广场的福建活
动现场，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招商
银行、浦发银行、恒丰银行、中邮人
寿等6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借助金
融科普长廊，将金融知识巧妙融入

“电信诈骗环环相扣、征信套路粉
碎机”等系列趣味游戏中，通过寓
教于乐的形式提醒消费者远离金融
非法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从塞上江南到八闽大地，从东
海之滨到西北山塬，本次活动开拓
了“跨区域联动，融媒体传播”金融消
保宣传的新路径，搭建起金融领域闽
宁协作的新桥梁，累计受众群体突破
300万人次，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下一步，宁夏金融监管局将指
导辖内金融机构持续强化对非法金
融中介的防范打击力度，不断创新
宣教形式，筑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的坚实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

“钱袋子”。
春婷

宣传活动现场。

续写山海情深 共筑金融权益
闽宁携手成功举办省区联动金融宣教直播活动

6月13日上午，在

宁夏金融监管局指导

下，宁夏与福建两地金

融机构突破地域限制、

创新合作模式，以“云

端+阵地”联动形式，联

合举办“续写山海情

深，共筑金融权益”金

融教育宣传直播活

动。活动跨越山海，向

社会公众传递金融知

识和维权技能，共启金

融公益服务新篇。

资料图片

2020年12月，财政部修订印
发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规定自
2023年 1月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
上市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表的企业执行，其他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6年1
月1日起执行。

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从跟踪分析上市公司年报以及
专项调研等了解的情况来看，首批
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10家
大型上市保险公司新旧准则转换
总体平稳，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对
其净资产和净利润的影响符合预
期，市场反应总体较好，新保险合
同会计准则有利于如实反映保险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升保
险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推动保险公
司强化经营管理，促进保险行业高
质量发展。

“同时，部分中小保险公司因
历史数据积累有限、人才配备不
足和信息系统改造成本较高等原
因，希望我部出台一些简化措施
以降低准则实施的难度和成本。
还有个别保险公司因处于风险处
置阶段或恢复期等，执行新保险
合同会计准则确有困难，希望能
够暂缓执行。”该负责人表示，为
此，财政部联合金融监管总局研
究印发《通知》。

《通知》提出，在境内外同时上

市和仅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表的企业，以及在此次通知
施行前已提前执行的企业，应当继
续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其他企业，应当
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新保险
合同会计准则；确有困难需暂缓执
行的保险公司应当向财政部会计
司和金融监管总局机构监管司局
提交书面材料说明原因。

《通知》主要从保险合同分组
和确认、计量、列报以及衔接规定
四方面作出了简化规定。

《通知》明确，非上市企业在首
次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时，可
以就采用一项或多项简化处理作
出会计政策选择。

“简化处理规定是在新保险
合同会计准则的总体目标和原
则下就特定会计问题提供的简
化处理选择，仅适用于非上市企
业。”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
强调，《通知》既为相关企业如期
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提供
了便利和支持、降低了实施的成
本和复杂性，也为少数面临特殊
困难的企业提供了更充足的准
备时间，有利于有序推动新保险
合同会计准则实施，有效发挥会
计准则对促进保险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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